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二年級各領域成績評量方式 

一、學生學習領域成績評量分定期評量及平時評量，各占學期總成績之百分之五十。 

二、成績評量方式，分領域表列如下： 

領域名稱 定期評量方式 平時評量比例及方式 

國文 三次段考 測驗 40％；作業（含作文）40％；態度 20％ 

語文領域 

英語 三次段考 測驗 50％；作業 20％；態度 30％ 

數學領域 三次段考 測驗 30％；作業 30％；態度 40％ 

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 三次段考 測驗 40％；作業（含筆記）40％；態度 20％ 

社會領域 三次段考 

1.測驗：佔總成績 35％。 

2.態度：佔總成績 30％ 

3.作業：佔總成績 35％（作業未交者 0 分）。 

體育 
術科測驗兩次平均，測驗項目

與給分標準皆一致 

1.出席狀況：60~100 分，佔 30% 

2.學習態度：60~100 分，佔 70% 
健康與 

體育領域 
健教 期末紙筆測驗 學習單、作業及技能測驗成績 

輔導 學習單及生涯檔案製作 

1.出席狀況：60~100 分，佔 20% 

2.學習態度：60~100 分，佔 40% 

3.學習單：0~100 分，佔 40% 

童軍 

1.學習單 60% (0~100 分) 
2.服裝秀 20% (0~100 分) 
3.小藍本 20% (0~100 分) 

依學習整體表現評分，如參與、是否違規、學習

態度等。(60~100 分) 綜合活動 

領域 

家政 

1.學習單(織物衣)、學習單(造

型書)各占 25% 

3.學習單(衣物洗滌)占 20% 

4.衣物改造作品占 30%。 

若學習單或作品沒有繳交

時，以零分計算。 

1.上課參與情況(占 15%) 

2.發言次數(5%) 

3.是否違反上課規定(30%) 

4.撰寫學習單認真程度(10%) 

5.是否攜帶材料(10%) 

6.烹飪實作作品(30%)等項目給予分數。 

音樂 期末紙筆測驗 認知 30％；技能 30％；態度 40％ 
藝術與人

文領域 
美術 期末作品成績 作業繳交 80％；平常表現 10％；出席率 10％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一年級各領域成績評量方式 

一、學生學習領域成績評量分定期評量及平時評量，各占學期總成績之百分之五十。 

二、成績評量方式，分領域表列如下： 

領域名稱 定期評量方式 平時評量比例及方式 

國文 三次段考 測驗 40％；作業（含作文）40％；態度 20％ 

語文領域 

英語 三次段考 測驗 50％；作業 20％；態度 30％ 

數學領域 三次段考 測驗 30％；作業 30％；態度 40％ 

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 三次段考 測驗 40％；作業（含筆記）40％；態度 20％ 

社會領域 三次段考 

1.測驗：佔總成績 35％。 

2.態度：佔總成績 30％ 

3.作業：佔總成績 35％（作業未交者 0 分）。 

體育 
術科測驗兩次平均，測驗

項目與給分標準皆一致 

1.出席狀況：60~100 分，佔 30% 

2.學習態度：60~100 分，佔 70% 
健康與 

體育領域 

健教 期末紙筆測驗 學習單及作業成績 

輔導 學習單三份，成績範圍：0-100

1.出席狀況：60~100 分，佔 20% 

2.學習態度：60~100 分，佔 40% 

3.學習單：0~100 分，佔 40% 

童軍 學習單二份，成績範圍：0-100 表現記錄二次（小隊記錄單），成績範圍：70-95

綜合活動 

領域 

家政 學習單 作品 70％，學習態度 30％ 

音樂 期末紙筆測驗 認知 30％；技能 30％；態度 40％ 
藝術與人

文領域 
美術 期末筆試、期末作品成績 平時作業成績 

 



○○國中各領域評分標準 

領域名稱 評分方式 

國文領域 
(1)學期成績 50%的平時成績 週考佔其中的 70% 習作成績佔 30% 

(習作成績原則上給 90~100,但遲交一天扣 10 分) 

(2)週考成績 原則上 採計 3次較高分數 

英文領域 
（1）平時考試的部分，每次段考前三週統一週考。 

（2）平時成績的比例分配：學習態度 10％、每次段考前三週統一

週考共九次考試 50％、作業 40％。 

數學領域 
 

 平時成績 備註 

作業 30％ 以習作為主 

週考 30％ 

20 格 

基本：14 格（70 分） 

延伸：6格（30 分） 

平時考 10％ 課堂上之平時測驗 

態度（上

課表現）
30％ 

含任課教師自派作業 

 

自然領域 
國一生物、國二理化、國三理化： 

週考 60％ ＋平時考 20％ ＋ 作業 10％ ＋態度 10％ (以基本分

數 80 加減) 

國二趣味科學（彈性課程）：不輸入成績 

國三地球科學（彈性課程）： 

   不輸入成績、段考並入國三理化段考試卷（理化 70％＋地科

30％）、週考 2 次並入國三理化週考成績 

社會領域 
歷史平時成績佔 25％，講義作業 25％ 

地理週考佔 20％，講義作業佔 20％，學習態度佔 10％ 

公民平時考佔 20％，講義作業佔 25％，學習態度佔 5％ 

綜合領域 
如附件一 

健體領域 
如附件二 

藝文領域 
如附件三 

 

 

 



附件一   綜合領域 

童軍 
一年級： 

平時成績計算方式 
課堂學習態度(50%) 人際與合作能力(30%) 平時作業與練習(30%) 

1.上課物品能確實攜帶(10%) 
2.上課能保持良好精神狀況

(20%) 
3.上課課程與活動認真參與

(20%) 

1.能夠與小隊內成員有良好互

動(10%) 
2.能夠與小隊成員合作解決問

題 
(10%) 
3.能以良性競爭方式與其他小

隊互動(10%) 

1,小隊才藝工作分配項目能

確實執行(10%) 
2.能夠於平時練習時完成初

級繩結(10%) 
3.能與小隊合作設計一包含

方位角提示的尋寶地圖(10%)

段考分數評比 
課程內容 評分標準 評分說明 

平結 10% 認知 1.能說出各繩結至少各一個用途,(16%) 
接繩結 10% 
雙套結 10% 

技能
1.能完成八個初級繩結的結型(80%) 
2.繩頭已處理完畢且不會散開(4%) 

稱人結 10% 
雙半結 10% 
縮短結 10% 
活索結 10% 
繫木結 10% 
繩結用

途 
16% 

繩頭處

理 
4% 

繩結 初級繩結

八 

總和分

數 
100% 

備註:  
1. 繩結測驗為分堂測驗,每堂授課結束後進行實

作測驗 
2. 能於五秒內完成該結型以 10 分計算,超過 5 秒

以 9 分計算,需教師或同學輔助完成以 8 分計算

3. 每個繩結用途能自行說明以 2 分計算,若需提

示以 1 分計算,如無法作答則不計分 

 
課程內容 評分標準 評分說明 

表演呈現 50% 認知 1.能說明介紹此次才藝表演(5%) 
練習表現 40% 
個人特殊表

現 
10% 

情意 1.能與同學合作練習(20%) 
2.練習時能夠完成目標進度(20%) 

總和分數 100%

小隊才

藝 各小隊進

行才藝表

演 

 
技能 1.能在表演時完成負責的表演或工作

(15%) 
2.個人特殊表現(10%) 



備註: 
個人特殊表現 

a. 個人擔任小隊中領導或監督 (4%) 
b. 負責主要表演(3%) 
c. 能協助小隊道具或裝扮或工作(3%) 

 
 

課程內容 評分標準  評分說明 
方位判斷 20% 
地圖判讀 20% 
永備尺測量 20% 
急症症狀 20% 

認知

1.能了解地圖上的符號意義(10%)  
2.能知道自己永備尺的數值(10%) 
3.能說出課程中說明之急症的症狀特徵

(20%) 
4.能說出創傷的處理流程(10%) 

創傷處理 20% 
總和分數 100%

技能

1.能從已給予方位角提示找到目標物

(15%) 
2.能判斷所在地之東南西北方向(5%) 
3.能從校區平面圖找到目標物(10%) 
4.能用永備尺估測目標物數值(10%) 
5.能夠模擬處理一般創傷(10%) 

童軍基

本技能 
方位估測 
基本救護 

 

備註: 
1.找目標物,前三名小隊 10 分,第四名 9 分,依次

遞減 
2.永備尺測量,精準度前三名 10 分,第四名 9 分,
依次遞減 

 
二年級： 
第一次段考 20％ 
內容： ＊浩劫重生－學習單評分 10％ 
       ＊求生盒－作品評分 10％ 
第二次段考 20％ 
內容：＊方位追蹤－成果評分 10％ 

＊淨水活動－作品評分 10％ 
第三次段考 20％ 
內容：＊遊戲設計 10％ 
      ＊遊戲實施 10％ 
平時表現成績 40％ 
內容：＊課堂表現 10％ 

＊團隊競賽 10％ 
＊期末回饋與測驗 20％ 

 
 



家政 
一年級： 
一、段考成績 50% 
二、平時成績 50% 
上課態度 40% 
作業繳交情況 20% 
團體合作 30% 
特殊表現 10% 
 
二年級： 
科目 任課教

師 
教學內容 教學方式 平時成績評量方

式(百分比) 
備註 

綜合家政 康文惠 1. 服裝演示 
2. 廚房實作課程 
3. 服裝與美感搭配

設計 

教師示範 
學生分組

練習 
團體討論 
上台發表 
 

1.觀察學生 10％ 
2.態度評定 30％ 
3.口頭發表 10％ 
4.作業繳交 20％ 
5.實作表現 30％ 
 

三次段考內容

（50%） 
1.服裝走秀 
2.廚房實作 
3.美學設計 
平時表現成績

（50%） 
 
三年級： 
第一次段考 25％ 
內容： ＊生活食的問題~學習單評分 
       ＊手環編織～作品評分 
第二次段考 25％ 
內容：＊典藏與祝福~學習單評分 

＊花束製作～作品評分 
平時表現成績 50％ 
內容：＊行為評量 
      ＊服務行為與態度評量 
 
 
 
 
 
 
 
 
 
 
 



輔導 
一年級： 
學期成績 100 分 
定期考查 50 分 平時考查 50 分 
段考一 段考二 段考三 分 組 表 現

50% 
個 別 表 現

50% 
生 涯

手 冊

P8~P9 

生 涯

檔 案

蒐集 

Power 
of 
language
發 表 成

果 與 心

得 

個 人

參與 
學 習

大 進

擊 學

習單 

生 涯 手

冊 
P23~P28

分 組 上 課 的

加 分 及 作 業

表現 

生 涯 檔 案 的

建置完成 

50% 50% 70% 30% 50% 50% 50% 50% 
備註:  
 
二年級： 

 學期成績 100 分 
 定期考查 50 分 平時考查 50 分 
 作業成績 
 段考一 段考二 段考三 

主

題 

寒 假 作 業 ( 生

涯 發 展 手

冊)40% 

時 間 滴

答滴 
60% 

舞

動

真

愛 
10
% 

我的生涯初探 
90% 

虛擬父母 100% 

分 組 表

現 30% 
個人學習

態度 70%

評

量

項

目 

p. 
42-
44 
20
% 

p. 
61 
40
% 

p. 
62 
40
% 

時

間

的

主

人 
70
% 

小

組

發

表 
30
% 

心

得 
測

驗

解

釋

10
% 

度

假

島

之

旅

20
% 

生

涯

價

值

拍

賣

40
% 

我

的

優

勢

能

力

30
% 

小

組

討

論

單

10
% 

海

報

40
% 

小

組

發

表

25
% 

工

作

表

現

互

評

15
% 

個

人

省

思

10
% 

1.小 組

上 課

表 現

加 分

情形 
2.小 組

作 業

表 現

情形 
3.排名 

1.個 人 上

課 秩

序 、

出 席

情形 
2.上 課 互

動 、

用 心

程度 
3.作 業 繳

交 情

形 
 



三年級： 
1、紙筆：學習單－我的生涯價值＆選校平衡單＆我的挑戰經驗＆50％ 
2、口語表達與團隊合作：分組表現與個人上課表現 50％ 
  
 
 

 

 

 

 

 

 

 

 

 

 

 

 

 

 

 

 

 

 

 

 

 

 

 

 

 

 

 

 

 

 

 

 

 



附件二  健體領域 

年級 段考 測驗項目 測驗標準 IEP 

第一次 筆試  

第二次 立定跳遠 見成績對照表 一上 

第三次 桌球-向上拍擊 見成績對照表 

第一次 筆試  

第二次 
跳繩-一分鐘向前單迴

旋 

1 下 1 分(可累計) 

一下 

第三次 
羽球-向上擊球 

(正反手) 

*必須一正一反(算 2 下)連續 

*至少 5 下→才能開始算分數 

*30 下→100 分，掉 1 次扣 5 分 

第一次 筆試  

第二次 排球-原地低手擊球 
*至少 5 下→才能開始算分數 

*33 下→100 分，掉 1 次扣 5 分 
二上 

第三次 羽球-正手發球 

*左右各五顆 

*有效區：10 分，界外：6 分， 

發球線前區：6 分，沒過：0 分 

第一次 筆試  

第二次 籃球-籃下 30 秒 見成績對照表 

二下 

第三次 羽球-反手發球 

左右各五顆 

*有效區：10 分，界外：6 分， 

發球線前區：6 分，沒過：0 分 

第一次 筆試  

第二次 桌球-發球* 

左右兩邊各發五顆 

*右邊正手發球需進對角區，左邊反

手發球，一球成功 10 分 
三上 

第三次 排球-原地高手托球 
*至少 5 下→才能開始算分數 

*33 下→100 分，掉 1 次扣 5 分 

第一次 筆試  

三下 
第二次 籃球-運球上籃 

＊從三分線出發，不分左右共 5 球 

＊上籃動作佔 80％（五段評分法 

分數：60、65、70、75、80） 

＊命中率 20％（投進一球 4 分） 

若 無 法 依 照

測 驗 標 準 給

分之學生，請

教 師 另 寫

IEP(50％)。 

出席狀況 25% 視見習次數來定 

服裝儀容 25% 
*學校運動服或班服 

*服儀不合格一次扣一分(指甲.頭髮) 

特殊表現 25% 
*校內班際賽 or 校外運動比賽 

*酌量給分 

平時分數 

(占學期成

績 50%) 

學習參與 25% 上課態度、精神、參與度 



附件三  藝文領域 

藝術與人文領域評分方式說明： 
藝術與人文的評量方式不僅僅只是在作品的量化，藉由適當的評分方式及技巧，評量除

了可以更加客觀的呈現孩子學習效果及作品的多樣性的優點之外，更可以作為孩子對於自己

學習效模果的再檢視以及教師教學方式的適當調整。 
藝文領域在評分方式採用模組化評分方式，這種評分形式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評分項目的精細化： 

針對單一作品不採單一分數，而是採取多項目的評量方式，例如一張素描作品，即可分

為構圖、筆觸、明暗、整體性…來做評分項目，這樣不單避免藝文評量方式易流於教師單面

主觀印象之嫌，更可以使學生對於自己學習情況認知更加清楚。 

2.建立樣本分析 

使不同的任課老師有相同的評分標準可以參照。並於學期初進行適當的討論改進，使其

減少爭議性，並使教師在成績處理上更加公平 

模組式評分流程 

(1) 目的： 
建立同一課程領域教師對於學生作品認知的相同度，並使藝文作品的量化過程具有公眾

性美感及客觀性。並在客觀的組距範圍內仍可視當保有藝文教師對於作品的私人美感解釋權。 
 

 (2) 流程： 

       
收集樣本作品討論評分依據分析評分項目 建立模組組距

建立分數樣本確實評分動作作品評分模組定期檢討(抽樣) 

 
 
 
 
 
 
(3)表格： 



 

 



高雄市立○○國民中學 98 學年度第 1學期 1年級成績評量方式 
領域 課程 定期評量 50% 平時評量 50% 備註 

本國語文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50%)    4.作業(10%) 
5.作文(20%)    6.口試、報告、資
料搜集整理(10%) 

平時評量 60～100 分，但態度不佳或干擾上課秩序者最低 40
分 

語文 

英語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50%)     4.作業(10%) 
5.口語表達(10%)  6.聽力測驗(10%
7.報告(含學習單)(10%) 

 

數學 數學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10%) 
5.口試、實作、上台演練(10%) 

 

社會 社會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80%)    4.作業、報告、資
料搜集整理(10%) 

 

生物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報告、實
作、資料搜集整理(20%) 

 

自然與 
生活科技 

生活科技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20%) 2.學習態度(20%)
3.作品(60%) 

 

健康 第一、二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報告、實
作、資料搜集整理(20%) 

學習態度不低於 40 分，高峰成績 80-90 分 

健康 
與 

體育 
體育 第三次定期評量(筆試)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上課服儀及參與表現(20%) 
4.術科測驗(60%)：健身操、排球低
手擊球、立定跳遠 

1. 評分對照表公開公佈。 
2. 若因故不能如期測驗，則該次評量成績暫以 0 分計算，待補

考後再修改分數。 
3. 學期末術科測驗皆未參加，術科成績最高以 60 分計算。 
4. 學期末只參加一或二項術科驗，術科成績最高以 70 分計算。

視覺藝術 
(美術) 

1. 作業成績 
2. 鑑賞成績 
3. 報告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音樂 
1.作業成績 
2.技能及鑑賞成績 
3.報告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藝術 
與 

人文 

表演藝術 
1.作業成績 
2.鑑賞成績 
3.技能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童軍 
1.發現之旅(觀察)  
2.小隊制度  
3.定向(方位+定向)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報告、
實作、資料搜集整理(40%) 

1.小隊發表 
2.各項學習單 

家政 
1.我在家庭 
2.基本手逢 
3.家庭望遠鏡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
報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由老師彈性處理 
綜合活動 

輔導活動 

1.A 卡 
2.鮮師放大鏡 
3.有效學習：八大智能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
報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逐夢心
世界)(40%) 

1.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 
2.缺交者成績站以 0 分計算，待補交後修改分數 

生活外語 
1.報告 
2.學習單 
3.聽力測驗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實作表演(40%)  4.報告、資料搜
集整理(4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環境生態 
1.作業 
2.實作 
3.報告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實作、報告、資料搜集整理(8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資訊科技 
1.電腦概論 
2.繪圖作品 
3.Word 作品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實作(60%)  4.打字測驗
(2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母語 
1.作業成績 
2.報告成績 
3.紙筆測驗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口頭報告、資料蒐集及處理(8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彈性 
課程 

寫作 
學習單(學期末整理成冊並
加上封面)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學習單、課堂發表、分組報告
(8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注意事項】： 

一、定期評量之測驗範圍依當時學校或任課老師所公佈之資料為準；平時評量次數得由各班任課老師依授課情形斟酌實施。 

二、學生成績如有錯誤，需於成績單上所註明之更正截止日前至教務處辦理更正，逾時恕不受理。 

三、學生定期評量時，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立即補考，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理。但無故缺考者不准補考，其缺考成績以零分計算。補

考成績依下列規定計算：(高雄市國民中學實施九年一貫課程學生成績評量辦法第十二條) 

(一)因公、喪請假或不可抗力因素缺考者，按實得分數計算。 

(二)因事、病請假缺考者，其成績如列六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數計算。超過六十分者，其超過部分七折計算。 
四、學生修業期滿，評量結果均符合下列條件時，准予畢業，並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一)每學期均有二個以上學習領域達丙等以上，或三年級第二學期有三個以上學習領域達丙等以上者。 
     (二)日常生活表現評量，每學期均符合下列規定，或三年級第二學期符合下列規定經審委會審核通過者： 
   1.曠課未超過五十節。  2.功過相抵後未超過三大過。          3.事、病假及曠課節數合計未超過每學期上課節數二分之ㄧ。 
    修業期滿評量結果不符前項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學生於三年級第二學期因罹患重大疾病致不符前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經提審委會審議通過者，

發給畢業證書。 



高雄市立○○國民中學 98 學年度第 1學期 2年級成績評量方式 
領域 課程 定期評量 50% 平時評量 50% 備註 

本國語文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50%)    4.作業(10%) 
5.作文(20%)    6.口試、報告、資
料搜集整理(10%) 

平時評量 60～100 分，但態度不佳或干擾上課秩序者最低 40
分 

語文 

英語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50%)     4.作業(10%) 
5.口語表達(10%)  6.聽力測驗(10% 
7.報告(含學習單)(10%) 

 

數學 數學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10%) 
5.口試、實作、上台演練(10%) 

 

社會 社會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80%)    4.作業、報告、資
料搜集整理(10%) 

 

理化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報告、實
作、資料搜集整理(20%) 

 

自然與 
生活科技 

生活科技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20%) 2.學習態度(20%)
3.作品(60%) 

 

健康 第一、二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報告、實
作、資料搜集整理(20%) 

學習態度不低於 40 分，高峰成績 80-90 分 

健康 
與 

體育 
體育 第三次定期評量(筆試)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上課服儀及參與表現(20%) 
4.術科測驗(60%)：一分鐘仰臥起
坐、籃球罰球線投籃、排球測驗 

5. 評分對照表公開公佈。 
6. 若因故不能如期測驗，則該次評量成績暫以 0 分計算，待補

考後再修改分數。 
7. 學期末術科測驗皆未參加，術科成績最高以 60 分計算。 
8. 學期末只參加一或二項術科驗，術科成績最高以 70 分計算。

視覺藝術 
(美術) 

4. 作業成績 
5. 鑑賞成績 
6. 報告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音樂 
1.作業成績 
2.技能及鑑賞成績 
3.報告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藝術 
與 

人文 

表演藝術 
1.作業成績 
2.鑑賞成績 
3.技能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童軍 
1.現代燧人事(生火)  
2.結繩(工程) 
3.處處有生機 1(野外求生)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報告、
實作、資料搜集整理(40%) 

1.火煤棒 
2.結繩實作 
3.學習單 

家政 
1.穿出自己 
2.繽紛服裝秀 
3.「衣」家之主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
報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由老師彈性處理 
綜合活動 

輔導活動 

1.學習態度面面觀 
2.生命教育：小心意大滿意
3.品德教育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
報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逐夢心
世界)(40%) 

1.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 
2.缺交者成績站以 0 分計算，待補交後修改分數 

生活外語 
1.報告 
2.學習單 
3.聽力測驗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實作表演(40%)  4.報告、資料搜
集整理(4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科學探索 
1.作業 
2.實作 
3.報告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實作、報告、資料搜集整理(8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資訊科技 
1.海報 
2.學習單 
3.班刊編輯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實作(60%)  4.打字測驗
(20%) 

 

彈性 
課程 

閱讀指導 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定期評量、平時評量皆 60～100 分 

【注意事項】： 

一、定期評量之測驗範圍依當時學校或任課老師所公佈之資料為準；平時評量次數得由各班任課老師依授課情形斟酌實施。 

二、學生成績如有錯誤，需於成績單上所註明之更正截止日前至教務處辦理更正，逾時恕不受理。 

三、學生定期評量時，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立即補考，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理。但無故缺考者不准補考，其缺考成績以零分計算。補

考成績依下列規定計算：(高雄市國民中學實施九年一貫課程學生成績評量辦法第十二條) 

(一)因公、喪請假或不可抗力因素缺考者，按實得分數計算。 

(二)因事、病請假缺考者，其成績如列六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數計算。超過六十分者，其超過部分七折計算。 
四、學生修業期滿，評量結果均符合下列條件時，准予畢業，並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一)每學期均有二個以上學習領域達丙等以上，或三年級第二學期有三個以上學習領域達丙等以上者。 
     (二)日常生活表現評量，每學期均符合下列規定，或三年級第二學期符合下列規定經審委會審核通過者： 
   1.曠課未超過五十節。  2.功過相抵後未超過三大過。          3.事、病假及曠課節數合計未超過每學期上課節數二分之ㄧ。 
    修業期滿評量結果不符前項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學生於三年級第二學期因罹患重大疾病致不符前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經提審委會審議通過者，

發給畢業證書。 



高雄市立○○國民中學 98 學年度第 1學期 3年級成績評量方式 
領域 課程 定期評量 50% 平時評量 50% 備註 

本國語文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50%)    4.作業(10%) 
5.作文(20%)    6.口試、報告、資
料搜集整理(10%) 

平時評量 60～100 分，但態度不佳或干擾上課秩序者最低 40
分 

語文 

英語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50%)     4.作業(10%) 
5.口語表達(10%)  6.聽力測驗(10% 
7.報告(含學習單)(10%) 

 

數學 數學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10%) 
5.口試、實作、上台演練(10%) 

 

社會 社會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80%)    4.作業、報告、資
料搜集整理(10%) 

 

自然與 
生活科技 

自然與生活科
技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報告、實
作、資料搜集整理(20%) 

 

健康 第一、二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報告、實
作、資料搜集整理(20%) 

學習態度不低於 40 分，高峰成績 80-90 分 

健康 
與 

體育 
體育 第三次定期評量(筆試)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上課服儀及參與表現(20%) 
4.術科測驗(60%)：一分鐘仰臥起
坐、籃球定點投籃學習(3 次) 

9. 評分對照表公開公佈。 
10. 若因故不能如期測驗，則該次評量成績暫以 0 分計算，待

補考後再修改分數。 
11. 學期末術科測驗皆未參加，術科成績最高以 60 分計算。 
12. 學期末只參加一或二項術科驗，術科成績最高以 70 分計算。

視覺藝術 
(美術) 

7. 作業成績 
8. 鑑賞成績 
9. 報告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音樂 
1.作業成績 
2.技能及鑑賞成績 
3.報告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藝術 
與 

人文 

表演藝術 
1.作業成績 
2.鑑賞成績 
3.技能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童軍 
1.露營常識 
2.野外炊事 
3.露營成果發表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報告、
實作、資料搜集整理(40%) 

1.分組報告  
2.露營學習單 

家政 
1.美食巡禮 
2.打造綠生活 
3.環保 DIY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
報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由老師彈性處理 
綜合活動 

輔導活動 

1 生涯初探 
2.壓力管理：心靈深呼吸
3.多元入學管道宣導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
報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逐夢心
世界)(40%) 

1.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 
2.缺交者成績站以 0 分計算，待補交後修改分數 

生活外語 
1.筆試 
2.作業 
3.發表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實作表演(40%)  4.報告、資料搜
集整理(4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寰宇搜奇 
1.報告 
2.學習單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報
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逐夢心世
界)(4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數學補救 
1.筆試 
2.作業 
3.實作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筆試(50%)    4.作業(20%) 
5.口試、實作、上台演練(1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彈性 
課程 

科技新知 
1.作業 
2.實作 
3.報告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實作、報告、資料搜集整理(8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注意事項】： 

一、定期評量之測驗範圍依當時學校或任課老師所公佈之資料為準；平時評量次數得由各班任課老師依授課情形斟酌實施。 

二、學生成績如有錯誤，需於成績單上所註明之更正截止日前至教務處辦理更正，逾時恕不受理。 

三、學生定期評量時，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立即補考，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理。但無故缺考者不准補考，其缺考成績以零分計算。補

考成績依下列規定計算：(高雄市國民中學實施九年一貫課程學生成績評量辦法第十二條) 

(一)因公、喪請假或不可抗力因素缺考者，按實得分數計算。 

(二)因事、病請假缺考者，其成績如列六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數計算。超過六十分者，其超過部分七折計算。 
四、學生修業期滿，評量結果均符合下列條件時，准予畢業，並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一)每學期均有二個以上學習領域達丙等以上，或三年級第二學期有三個以上學習領域達丙等以上者。 
     (二)日常生活表現評量，每學期均符合下列規定，或三年級第二學期符合下列規定經審委會審核通過者： 
   1.曠課未超過五十節。  2.功過相抵後未超過三大過。          3.事、病假及曠課節數合計未超過每學期上課節數二分之ㄧ。 
    修業期滿評量結果不符前項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學生於三年級第二學期因罹患重大疾病致不符前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經提審委會審議通過者，

發給畢業證書。 



高雄市立○○國民中學 98 學年度第 2學期 1年級成績評量方式 
領域 課程 定期評量 50% 平時評量 50% 備註 

本國語文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50%)    4.作業(10%) 
5.作文(20%)    6.口試、報告、資
料搜集整理(10%) 

平時評量 60～100 分，但態度不佳或干擾上課秩序者最低 40
分 

語文 

英語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50%)     4.作業(10%) 
5.口語表達(10%)  6.聽力測驗(10% 
7.報告(含學習單)(10%) 

 

數學 數學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10%) 
5.口試、實作、上台演練(10%) 

 

社會 社會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80%)    4.作業、報告、資
料搜集整理(10%) 

 

生物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報告、實
作、資料搜集整理(20%) 

 

自然與 
生活科技 

生活科技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20%) 2.學習態度(20%)
3.作品(60%) 

 

健康 第一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報告、實
作、資料搜集整理(20%) 

學習態度不低於 40 分，高峰成績 80-90 分 

健康 
與 

體育 
體育 

第一次定期評量(筆試) 
第三次定期評量(術科)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上課服儀及參與表現(20%) 
4.術科測驗(60%)：10 公尺折返跑、
籃下 30 秒、排球托球測驗 

13. 評分對照表公開公佈。 
14. 若因故不能如期測驗，則該次評量成績暫以 0 分計算，待

補考後再修改分數。 
15. 學期末術科測驗皆未參加，術科成績最高以 60 分計算。 
16. 學期末只參加一或二項術科驗，術科成績最高以 70 分計算。

視覺藝術 
(美術) 

10. 作業成績 
11. 鑑賞成績 
12. 報告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音樂 
1.作業成績 
2.技能及鑑賞成績 
3.報告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藝術 
與 

人文 

表演藝術 
1.作業成績 
2.鑑賞成績 
3.技能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童軍 
1.休閒活動  
2.繩結(初級) 
3.服務學習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報告、
實作、資料搜集整理(40%) 

1.學習單  
2.繩結成品 

家政 
1.創意午安枕 
2.衣物洗滌標示 
3.衣物收納應用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
報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由老師彈性處理 
綜合活動 

輔導活動 
1.生涯檔案 
2.人格特質：自我探索 
3.人際關係：人際溝通技巧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
報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逐夢心
世界)(40%) 

1.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 
2.缺交者成績站以 0 分計算，待補交後修改分數 

生活外語 
1.報告 
2.學習單 
3.聽力測驗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實作表演(40%)  4.報告、資料搜
集整理(4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環境生態 
1.作業 
2.實作 
3.報告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實作、報告、資料搜集整理(8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資訊科技 
1.電腦概論 
2.繪圖作品 
3.Word 作品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實作(60%)  4.打字測驗
(2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母語 
1.作業成績 
2.報告成績 
3.紙筆測驗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口頭報告、資料蒐集及處理(8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彈性 
課程 

寫作 
學習單(學期末整理成冊並
加上封面)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學習單、課堂發表、分組報告
(8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注意事項】： 

一、定期評量之測驗範圍依當時學校或任課老師所公佈之資料為準；平時評量次數得由各班任課老師依授課情形斟酌實施。 

二、學生成績如有錯誤，需於成績單上所註明之更正截止日前至教務處辦理更正，逾時恕不受理。 

三、學生定期評量時，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立即補考，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理。但無故缺考者不准補考，其缺考成績以零分計算。補

考成績依下列規定計算：(高雄市國民中學實施九年一貫課程學生成績評量辦法第十二條) 

(一)因公、喪請假或不可抗力因素缺考者，按實得分數計算。 

(二)因事、病請假缺考者，其成績如列六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數計算。超過六十分者，其超過部分七折計算。 
四、學生修業期滿，評量結果均符合下列條件時，准予畢業，並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一)每學期均有二個以上學習領域達丙等以上，或三年級第二學期有三個以上學習領域達丙等以上者。 
     (二)日常生活表現評量，每學期均符合下列規定，或三年級第二學期符合下列規定經審委會審核通過者： 
   1.曠課未超過五十節。  2.功過相抵後未超過三大過。          3.事、病假及曠課節數合計未超過每學期上課節數二分之ㄧ。 
    修業期滿評量結果不符前項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學生於三年級第二學期因罹患重大疾病致不符前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經提審委會審議通過者，

發給畢業證書。 



高雄市立○○國民中學 98 學年度第 2學期 2年級成績評量方式 
領域 課程 定期評量 50% 平時評量 50% 備註 

本國語文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50%)    4.作業(10%) 
5.作文(20%)    6.口試、報告、資
料搜集整理(10%) 

平時評量 60～100 分，但態度不佳或干擾上課秩序者最低 40
分 

語文 

英語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50%)     4.作業(10%) 
5.口語表達(10%)  6.聽力測驗(10% 
7.報告(含學習單)(10%) 

 

數學 數學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10%) 
5.口試、實作、上台演練(10%) 

 

社會 社會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80%)    4.作業、報告、資
料搜集整理(10%) 

 

理化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報告、實
作、資料搜集整理(20%) 

 

自然與 
生活科技 

生活科技 三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20%) 2.學習態度(20%)
3.作品(60%) 

 

健康 第二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報告、實
作、資料搜集整理(20%) 

學習態度不低於 40 分，高峰成績 80-90 分 

健康 
與 

體育 
體育 

第一次定期評量(筆試) 
第三次定期評量(術科)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上課服儀及參與表現(20%) 
4.術科測驗(60%)：10 公尺折返跑、
立定跳遠、排球低手發球測驗 

17. 評分對照表公開公佈。 
18. 若因故不能如期測驗，則該次評量成績暫以 0 分計算，待

補考後再修改分數。 
19. 學期末術科測驗皆未參加，術科成績最高以 60 分計算。 
20. 學期末只參加一或二項術科驗，術科成績最高以 70 分計算。

視覺藝術 
(美術) 

13. 作業成績 
14. 鑑賞成績 
15. 報告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音樂 
1.作業成績 
2.技能及鑑賞成績 
3.報告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藝術 
與 

人文 

表演藝術 
1.作業成績 
2.鑑賞成績 
3.技能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童軍 
1.野外求生 2 
2.結繩 2 
3.防災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報告、
實作、資料搜集整理(40%) 

1.技能實作 
2.結繩成品 
3.學習單 

家政 
1.認識異國飲食 
2.飲食禮節 
3.異國飲時實作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
報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由老師彈性處理 
綜合活動 

輔導活動 

1.性別平等教育 
2.情緒管理 
3.人權教育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
報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逐夢心
世界)(40%) 

1.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 
2.缺交者成績站以 0 分計算，待補交後修改分數 

生活外語 
1.報告 
2.學習單 
3.聽力測驗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實作表演(40%)  4.報告、資料搜
集整理(4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科學探索 
1.作業 
2.實作 
3.報告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實作、報告、資料搜集整理(8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資訊科技 
1.海報 
2.學習單 
3.班刊編輯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實作(60%)  4.打字測驗
(20%) 

 

彈性 
課程 

閱讀指導 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定期評量、平時評量皆 60～100 分 

【注意事項】： 

一、定期評量之測驗範圍依當時學校或任課老師所公佈之資料為準；平時評量次數得由各班任課老師依授課情形斟酌實施。 

二、學生成績如有錯誤，需於成績單上所註明之更正截止日前至教務處辦理更正，逾時恕不受理。 

三、學生定期評量時，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立即補考，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理。但無故缺考者不准補考，其缺考成績以零分計算。補

考成績依下列規定計算：(高雄市國民中學實施九年一貫課程學生成績評量辦法第十二條) 

(一)因公、喪請假或不可抗力因素缺考者，按實得分數計算。 

(二)因事、病請假缺考者，其成績如列六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數計算。超過六十分者，其超過部分七折計算。 
四、學生修業期滿，評量結果均符合下列條件時，准予畢業，並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一)每學期均有二個以上學習領域達丙等以上，或三年級第二學期有三個以上學習領域達丙等以上者。 
     (二)日常生活表現評量，每學期均符合下列規定，或三年級第二學期符合下列規定經審委會審核通過者： 
   1.曠課未超過五十節。  2.功過相抵後未超過三大過。          3.事、病假及曠課節數合計未超過每學期上課節數二分之ㄧ。 
    修業期滿評量結果不符前項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學生於三年級第二學期因罹患重大疾病致不符前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經提審委會審議通過者，

發給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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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 課程 定期評量 50% 平時評量 50% 備註 

本國語文 兩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50%)    4.作業(10%) 
5.作文(20%)    6.口試、報告、資
料搜集整理(10%) 

平時評量 60～100 分，但態度不佳或干擾上課秩序者最低 40
分 

語文 

英語 兩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50%)     4.作業(10%) 
5.口語表達(10%)  6.聽力測驗(10% 
7.報告(含學習單)(10%) 

 

數學 數學 兩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10%) 
5.口試、實作、上台演練(10%) 

 

社會 社會 兩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80%)    4.作業、報告、資
料搜集整理(10%) 

 

自然與 
生活科技 

自然與生活科
技 

兩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報告、實
作、資料搜集整理(20%) 

 

健康 第一次定期評量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筆試(70%)    4.作業、報告、實
作、資料搜集整理(20%) 

學習態度不低於 40 分，高峰成績 80-90 分 

健康 
與 

體育 
體育 第二次定期評量(筆試) 

1.出席狀況(5%) 2.學習態度(5%) 
3.上課服儀及參與表現(20%) 
4.術科測驗(60%)：立定跳遠、三分
鐘帶球上籃學習(3 次) 

21. 評分對照表公開公佈。 
22. 若因故不能如期測驗，則該次評量成績暫以 0 分計算，待

補考後再修改分數。 
23. 學期末術科測驗皆未參加，術科成績最高以 60 分計算。 
24. 學期末只參加一或二項術科驗，術科成績最高以 70 分計算。

視覺藝術 
(美術) 

16. 作業成績 
17. 鑑賞成績 
18. 報告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音樂 
1.作業成績 
2.技能及鑑賞成績 
3.報告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藝術 
與 

人文 

表演藝術 
1.作業成績 
2.鑑賞成績 
3.技能成績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40%)    4.報告、實作、資
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童軍 
1.環保 
2.旅行 
3.校園回顧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報告、
實作、資料搜集整理(40%) 

1.分組報告  
2.各項學習單 

家政 

1.金錢預算管理 
2.正確的消費行為 
3.實踐環境保護的學習態
度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
報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40%)

平時成績由老師彈性處理 
綜合活動 

輔導活動 
1.生涯平衡單 
2.為未來做準備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
報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逐夢心
世界)(40%) 

1.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 
2.缺交者成績站以 0 分計算，待補交後修改分數 

生活外語 
1.筆試 
2.作業 
3.發表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實作表演(40%)  4.報告、資料搜
集整理(4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寰宇搜奇 
1.報告 
2.學習單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作業、學習單(40%)  4.作品、報
告、實作、資料搜集整理(逐夢心世
界)(4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數學補救 
1.筆試 
2.作業 
3.實作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筆試(50%)    4.作業(20%) 
5.口試、實作、上台演練(1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彈性 
課程 

科技新知 
1.作業 
2.實作 
3.報告 

1.出席狀況(10%) 2.學習態度(10%)
3.實作、報告、資料搜集整理(80%)

1.定期評量成績由教師任選項目自行評定。 
2.平時成績次數由老師彈性處理為原則。 

【注意事項】： 

一、定期評量之測驗範圍依當時學校或任課老師所公佈之資料為準；平時評量次數得由各班任課老師依授課情形斟酌實施。 

二、學生成績如有錯誤，需於成績單上所註明之更正截止日前至教務處辦理更正，逾時恕不受理。 

三、學生定期評量時，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立即補考，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理。但無故缺考者不准補考，其缺考成績以零分計算。補

考成績依下列規定計算：(高雄市國民中學實施九年一貫課程學生成績評量辦法第十二條) 

(一)因公、喪請假或不可抗力因素缺考者，按實得分數計算。 

(二)因事、病請假缺考者，其成績如列六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數計算。超過六十分者，其超過部分七折計算。 
四、學生修業期滿，評量結果均符合下列條件時，准予畢業，並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一)每學期均有二個以上學習領域達丙等以上，或三年級第二學期有三個以上學習領域達丙等以上者。 
     (二)日常生活表現評量，每學期均符合下列規定，或三年級第二學期符合下列規定經審委會審核通過者： 
   1.曠課未超過五十節。  2.功過相抵後未超過三大過。          3.事、病假及曠課節數合計未超過每學期上課節數二分之ㄧ。 
    修業期滿評量結果不符前項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學生於三年級第二學期因罹患重大疾病致不符前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經提審委會審議通過者，

發給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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